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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十堰市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指挥部办公室下发
《关于认真组织开展 2月份志愿服
务活动的通知》，对全市本月文明劝
导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通知要求，2月份志愿服务活
动以“深化文明实践，争当文明典
范”为主题。各县（市、区）创文指
挥部、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应充分
利用好每周五下午时间，组织开展
好文明劝导志愿服务。

开展“学习宣传二十大·文明创
建进万家”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党
校和高校教师、党政领导干部等深
入包联社区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组织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公共服务行业、社区干部群众中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问卷答题活动，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文应知
应会知识，征求对创文工作的意见
建议，全面提升群众对文明城市创
建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开展“邻里一家亲·欢乐闹元
宵”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
到包联社区（村）开展“我们的节
日——元宵”文化联谊、包汤圆、猜
灯谜等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广大
文艺志愿者深入社区（村）开展公
益性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航伴成长”
文明培育活动。组织全市中小学上
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熟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文应知应会知
识，把文明风尚、文明礼仪、文明行
为融入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组织志
愿者常态化维护好校园周边环境卫
生和公共秩序，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避免拥堵，保障师生出行安全，营造
文明有礼、整洁有序的开学氛围。

开展“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宣
传教育活动。学习宣传郧西县沙沟
村垃圾分类经验，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宣传阵地作用，
组织志愿者开展垃圾减量分类进社
区、进乡村、进家庭、进学校、进机
关、进企业、进景区“七进”活动，增
强全民垃圾减量分类意识、养成垃
圾分类习惯。倡导绿色文明健康新
风尚，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减
量分类的浓厚氛围。

开展“洁美家园·门前三包”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
下沉包联社区，扎实开展“大清理、
大清扫、大清洗”活动，带领发动市
民群众对门前屋后杂物、垃圾等进
行全面彻底清理。组织志愿者加大
不文明行为劝导，对公共场所、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门前三包”责任单
位、商户进行政策宣传，督促各临街
门店、住户、机关企事业单位落实

“门前三包·三户连包”责任，广泛
形成“城市是我家，创建靠大家”的
社会共识。

本报讯 记者从市创文办获
悉，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
于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决策
部署，对照中央文明办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的最新工作要求，
十堰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指
挥部和中共十堰市委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联合下发《十堰市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2023年
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2023年我市将
紧扣“让城市更文明，让人民更
幸福”主题，打造“六个十堰”锻
造长板，开展“九大专项行动”补
齐短板，力争 2023 年在全省率
先创成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率先
建成全国文明城市矩阵、率先打
造中西部地区文明高地。丹江
口市、竹山县蝉联第七届全国文
明城市，竹溪县创成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市，房县、郧西县入围第
八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武
当山风景名胜区蝉联全国文明
单位。

为保证创建目标实现，我市
将重点实施“三线四面五边”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关爱未来·健康
成长”文明培育筑基行动、“拒绝
陋习·移风易俗”文明行为劝导行
动、“播种文明·成风化人”公益宣
传提升行动、“宜居十堰·共同缔
造”志愿服务融合行动、“门前三
包·三户联包”城市治理创新行
动、“激活细胞·争当典范”文明创
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你我同
行”文明实践创新行动以及“以文
化人、以文培元”“双活化”工程提
升行动九大行动。

《方案》要求各县（市、区）创
文指挥部、文明委，市直及驻市有
关单位，要坚持自信自强，鲜明精
神主板；坚持常态长效，加固机制
底板；坚持综合施策，补齐软硬短
板；坚持道术结合，做强优势长板；
坚持融入融合，培育绿色新板。

本报讯 记者从市城市文明创
建中心获悉，即日起至 2月 28日，
将依据《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十堰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十堰城区开展出店、占道经营、
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

根据公告规定，严禁临街商户

超门店占用公共空间（人行道、车行
道）出店或占道经营；严禁游商小贩
摆摊设点、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严
禁夜市门店（摊点）店外烧烤作业；
严禁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未
经审批外摆桌椅就餐或开展商业促
销活动等。

对不配合整改、态度情节恶劣
的，市城市文明创建中心、城管执
法部门将依据《湖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款之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城市道路、桥梁、广场、地下通道及
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销售或者
加工制作商品。经依法批准临时
占用城市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所
从事经营或者举办活动的，应当按
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要求进行。
临街商场、门店的经营者不得超出
门、窗外墙摆摊经营、作业或者展
示商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整
治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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